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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《 2004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意見  

 
1.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修訂第 2B(3)條的權力  
 
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，只為財務匯報的目的，擴闊 “附屬公司 ”

的涵義，以包括不屬法團的業務實體。至於其他目的，“附屬公司 ”
的定義則維持不變。新訂第 2B(3)條列舉《公司條例》中將會採用
“附屬公司 ”的引伸定義的特定條次，而受影響的此等條次主要與
財務匯報事宜有關。  

 
 根據第 2B(4)條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獲賦權，藉在憲報刊登的

公告修訂第 2B(3)條。就本地公司法例的其他範疇採用 “附屬公司 ”
的引伸定義，或會帶來重大後果。顯而易見，作出此類更改必須

受到立法監察，而不應交由政府當局進行。  
 
有關擬議附表 23的意見  
 
2. 第 3(3)條的涵義  
 
 第 3(3)條的目的或預定效果一點也不明顯。  
 
3. “控制合約 ”的定義  
 
 第 5(b)(ii)條界定 “控制合約 ”為賦予符合該企業據以設立的法律所

准許的權利的書面合約。關於此擬議定義，本會察悉下列各點：  
 

(i) 或許無法輕易找到將該企業視為已經設立的司法管轄
區。以合夥企業為例，合夥企業是按照合約設立的，無

需進行註冊便可出現。某合夥企業或許在其經營業務的

一個或多個司法管轄區內存在。然而，我們不能說在每

種情況下，該合夥企業是在其經營業務的司法管轄區內

設立。  
 

(i i) 該企業據以設立的法律可能並無訂明控制合約是否獲得
准許。另一方面，法律並無禁止簽訂此類合約。使用 “認
可 ”一詞或可澄清附表 23中此項條文的用意。  

 
4. 在何種情況下可不把附屬公司包括在集團帳目內  
 
 新訂第 124(2A)條加入兩種情況，在該等情況下，可不把附屬公司

包括在集團帳目內。  
 
 第一種情況是嚴厲而長期的限制實質地妨礙了控股公司對該附屬

公司的資產或管理行使權利 (請參閱第 124(2A)(a)條 )。此條文並無
訂明，如有此種情況出現，應由誰作出決定。董事有權就第 124(2)
條所載不把附屬公司包括在集團帳目內的情況提供意見。為第

124(2A)(a)條的施行而給予董事類似權利會更為清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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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集團帳目須列明的資料  
 
 根據經修訂的第 128(1)條，集團帳目須就附屬公司列明詳情包括該

附屬公司成立為法團或設立該附屬公司所在的國家。同樣地，或

許無法輕易找到將該企業視為已經設立的司法管轄區。要求披露

該企業經營業務所在的國家會更具意義。  
 
 第 128(1)(c)及 (d)條要求披露有關該附屬公司持有股份的性質和數

量的資料。新訂附表 23第 1(1)條給予 “股份 ”一詞引伸意義，以包括
不屬法團的團體。即使 “股份 ”的引伸定義適用於第 128(1)(c)及 (d)
條，在擁有權方面，須就不屬法團的團體披露資料的程度和性質

仍不清楚。  
 
6. 財政司司長修訂附表 23的權力  
 
 經修訂的第 360(5)條規定，財政司司長將獲賦權修訂附表 23。該附

表基本上界定，為財務匯報目的而涵蓋的不屬法團的團體的範圍

有多大。這是《公司條例》的實質部分，與該條例的主體條文同

樣重要。同樣地，對附表 23所作的任何更改必須受到立法監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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